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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出生性别比若干问题+

马瀛通 冯立天 陈友华 冷 眸

摘要 作者在完成了出生性别比新理论的创立之后，又对出生性别比若干问题进行了研究。

其中指出出生性别比在排除性别选择条件下，是很少受社会因素变化而变化的指标。同时提醒人

们，出生性别比不是专门度量性别偏好强弱的指标，出生性别比偏高与生育率下降速度无相关关

系，并认为，生男生女是性别之分，不是质与量之分等。

作者 马瀛通，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人口专家委员会专家委

员，北京市灵通信息研究所专家顾问。(北京 100081)

冯立天，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北京人口学会会长，北京市灵通信息研究所专家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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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眸，北京市灵通信息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081)

在生育问题上，受传统宗族家庭价值观与传统性别歧视道德观、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男女

性别角色差异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中国至今不仅还存在着重男轻女的性别偏好，而且在短期内

也不可能很快消失。

男性偏好在无人为干扰的自然状态下，对总体出生性别比不会产生任何异常变动，这是必

须强调的。

分析研究中国80年代以来出生性别比异常升高问题，首先须搞清这是客观存在的还是非

客观存在的问题。“一些专家和有关部门认为，80年代以来出生婴儿性别比的统计数字偏高

的主要原因是瞒报、漏报出生女婴，在高出正常值的统计数字中大约有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三是

瞒报、漏报女婴引起的。”【1j也就是说，80年代以来的中国出生婴儿性别比异常升高主要是瞒

报、漏报女婴问题造成的，主要是统计不准的问题不是客观存在的实际问题。如果是这样，再

喋喋不休地谈论中国80年代以来出生婴儿性别比严重失调，那就自相矛盾了。

本文对于80年代以来中国出生婴儿性别比异常升高的主要原因为瞒报、漏报女婴持否定

观点，即承认80年代以来中国出生婴儿性别比异常升高，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否则，将不是研

究出生性别比本身的问题，而变成研究统计不实的问题了。

一、出生性别比不能如实反映性别偏好的强弱

只要调查质量可靠、样本量足够大、调查时期的对象全部或几乎囊括了15—49岁育龄期

*本文为国家计生委专家委员会、北京市灵通信息研究所<出生性别比研究>课题组研究报告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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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妇女，那么，中国分孩次出生性别比在没有外在因素干扰下，总是要呈现出高孩次一端出

生性别比偏高的现象。中国2‰人口生育节育抽样调查显示的1970m1979年分孩次出生性

别比就是这样，见表1。

表1 1988年中国2‰人口生育节育抽样调查的全国总体出生性别比与分孩次出生性别比

(女=100)

资料来源：全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全国数据卷。中国人口出版社。1990年1月。

70年代的中国还没有简便的“B”超鉴别胎儿性别的现代方法。其它胎儿性别鉴定方法，

虽有诸如胎儿细胞染色体检查、孕妇血液检查、羊水睾丸酮测定、绒毛细胞检查以及胎儿镜等，

但这些方法一是不普及，二是难度大，三是价格昂贵，四是掌握该项技术的人员少并局限在少

数医院，五是做胎儿性别鉴定除非是纯属医学原因确有必要外，否则一律不得做胎儿性别鉴

定。

可见，中国在没有出现“B’’超鉴别胎儿性别之前，采用其它胎儿性别鉴定方法是微乎其微

的，对出生性别比的计量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因此，70年代的中国人口(总体)出生性别比与

分孩次出生性别比，基本可以视为无胎儿性别鉴定条件下的出生性别比。无胎儿性别鉴定，也

就是无所谓胎儿性别选择人工流产。这对分析出生性别比与性别偏好以及与生育率急剧下降

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后，妇女地位在各方面都得到明显的改善，这是有目共睹的客观事实。自

70年代全国城乡普遍推行计划生育以来，反对重男轻女，开展生男生女都一样的宣传教育，就

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应该说这种舆论氛围的形成对抑制和淡化人们重男轻女的生育观念是有

重要作用的。如果说80年代生育上的男性偏好是强烈的，那么，70年代则只能是有过之而无

不及，这是毫无疑问的。

70年代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连年大幅度下降，到1979年已降至2．7。此间历年

的出生性别比始终稳定在106左右，平均为106．31。

70年代在男性偏好相对强烈、生育水平呈急剧下降的条件下，出生性别比仍较为稳定，而

且基本上与无男性偏好或偏好程度较弱的世界各国的出生性别比几乎没有差异。

从70年代的分孩次出生性别比看，除第一孩外，二孩为104．45、三孩为105．89、四孩为

107．29、五孩及以上为107．50。从二孩起明显地随孩次升高而上升。对此，是否可以仅凭四

孩与五孩及以上的出生性别比突破了国际社会沿用的出生性别比正常值域上限值107，就简

单地认为，强烈的重男轻女性别偏好只存在于四孩及以上的高孩次生育而在三孩及以下的低

孩次生育就不存在呢?

表1给出了从1980年起到1988年为止的80年代平均人口出生性别比是108．96；分孩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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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出生性别比一孩是105．49、二孩是110．83、三孩是113．94、四孩是114．13、五孩及以上是

115．64。分孩次平均出生性别比：一是明显呈随孩次增高而升高；二是除一孩外的各孩次都失

调；三是二孩较一孩是陡然升高其差异很大。

若将80年代的平均人口出生性别比、分孩次平均出生性别比，与70年代的相应指标做比

较，是否就可以得出：80年代因平均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调而存在着强烈的男性偏好，70年代因

平均人口出生性别比正常而不存在强烈的男性偏好?80年代因二孩及以上各孩次平均出生

性别比都异常，并大大高于70年代相应孩次平均出生性别比，而其性别偏好也相应远强于70

年代?

显然，这种凭借出生性别比的正常与否，或其异常程度的大小，来论及性别偏好的有无或

强弱是不正确的。如果对此不加以正确地认识，那将会导致把生育上的强烈重男轻女性别偏

好误认为只是80年代才出现的问题。

生育上强烈的男性偏好，不一定都以出生性别比偏高来显现。在其呈隐性时，就不能从出

生性别比指标上反映出来，这是分析出生性别比与性别偏好时须要十分注意的问题。出生性

别比不是专门度量性别偏好强弱的指标，那种以出生性别比失调程度的大小，来作为评判性别

偏好强烈程度的唯一标准，是肯定要出偏差的。

二、出生性别比与生育率下降速度没有相关关系

中国政府于60年代中期在部分城市搞计划生育试点，70年代初在全国城乡普遍推行计

划生育，严格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使出生率从1969年的34．1‰急剧下降到1979年的17．8‰，

短短十年间下降近乎一半。

二战之后，作为战败国的日本，生产力虽破坏惨重，农村人口约占70％，但却恢复发展很

快。与此同时，日本政府通过大力支持民间团体从事家庭计划活动，来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

使其人口出生率从1947年的34．3‰急剧下降到1957年的17．2‰。在短短十年间出生率缩

减了一半。

战后，中国与日本分别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使各自的出生率减半的速度，都堪称奇迹。如

果从粗略反映历年妇女平均终身可能生育子女数的指标总和生育率来看，两国的下降速度在

十年间都是过半。

伴随着生育率奇迹般地下降，中、日两国此间的人口出生性别比均无异常现象发生。

西方发达国家从生育率下降开始，到降至更替生育水平或以下，普遍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时

间。其间的人口出生性别比虽有一定幅度的波动，但都未超出102—107的值域范围。

80年代伊始，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就突破了正常值域上限107。1982年中国第三次人口

普查公布的1981年人口出生性别比为108．47。此后，出生性别比呈继续上升态势。1990年

中国第四次人IZi普查公布的1989年出生性别比已高达113．90。

同期的总和生育率，除反映1979年“晚、稀、少”计划生育效果的1980年总和生育率2．3，

较1979年的2．7呈继续大幅下降外，1981--1987年的历年总和生育率分别为2．63、2．86、

2．42、2．35、2．20、2．40和2．58，1988--1990年分别为2．52、2．35和2．31。基本上呈两年回升

三年下降的周期性变动，且升降波动幅度呈衰减状态。

可见，中国近期的出生性别比失调与上升态势，决非是伴随着妇女生育水平的急剧下降而

发生的。

韩国的总和生育率在60年代初为6左右，在历经20来年之后，于1982年降至2。7。此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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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口出生性别比同样也未出现失调的异常现象。然而，在总和生育率从1982年的2．7降至

1988年的1．6期间，韩国的人口出生性别比却从1982年的106．9急剧攀升到1988年的

113．6。

如果以韩国1982--1988年的总和生育率急剧下降和同期的出生性别比迅速上升进行相

关分析，就会得出高度相关系数，从而认为出生性别比的异常升高与妇女生育水平的急剧下降

有很大关系。

如果以韩国总和生育率从60年代初的6左右降至1982年的2．7，与同期的出生性别比

正常或相对稳定，来做相关分析，就会得出无相关关系的推论，从而认为出生性别比与妇女生

育水平急剧下降没有相关关系。

韩国在生育问题上存在强烈男性偏好的条件下，出生性别比与妇女生育水平的迅速下降，

在一个时期内没有相关关系，而在另一个时期内却有高度相关关系。这本身就说明在做相关

分析时，定量分析也务必要历史地全面地看问题，不能割裂发展变化的过程，也就是说，务必要

在定性准确的前提下进行定量分析。否则，就会把问题搞错，或产生截然相反的结论。同理，

中国80年代以来出现的人口出生性别比异常升高现象，也与妇女生育水平急剧下降没有很大

关系。

三、男性偏好总体趋势是在弱化而非强化

无论是中国近期的出生性别比异常升高现象，还是韩国近期的出生性别比异常升高现象，

都是在妇女终身可能生育子女数降至3．0以下，并向更替水平趋近之时发生的。但这不意味

着生育水平在此区间的两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必然要发生如此异常的变化，这是由于生育率指

标是一种具有强烈社会属性特征的指标所决定的。

出生性别比是一种有严格值域界定的指标，超过或低于出生性别比的界定值域，就被视为

异常。超过或低于界定值的程度越大，说明出生性别比异常程度越深。这是因为，出生性别比

指标是一种具有很强生物属性倾向特征的指标。生物属性的指标有其相对独立、稳定、少受或

极少受其他因素影响而发生变化的特征。正是基于这种很强生物属性倾向的特征，才具有大

数定律的特点，才有了其界定值域之外为异常现象之说，才出现了对异常值域成因分析的各种

分歧。

在低生育水平条件下，虽然分孩次出生性别比伴随着孩次的升高而升高，但是受妇女平均

终身生育子女数低的制约，高孩次尤其是四孩及以上的出生量占总出生量的比重很小，因此，

其相对较高的出生性别比对总体出生性别比的影响也是很有限的。一般来说。低生育水平下

的总体出生性别比异常，关键取决于来自低孩次的出生性别比异常的影响。

分孩次的出生性别比异常偏高从高孩次一侧前移向低孩次一侧。一方面反映了低生育水

平条件下，低孩次出生性别比变动态势决定了总体出生性别比的变动态势，低孩次出生性别比

异常也决定了总体出生性别比的异常。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在数量上追求多子的传统男性偏好

已发生了根本转变。

仅从在数量上追求多子的男性偏好转变为追求有一子的男性偏好，就可以断定，与过去相

比较，在总体上男性偏好不是强化了，而是弱化了。一部分有女无儿家庭也停止再生育，且数

量日益增加，这进一步说明近期的男性偏好在朝弱化方向发展，但这与消除男性偏好仍有很大

距离。要从根本上解决性别偏好问题，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四、男性偏好部分成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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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上重男轻女性别偏好由来已久，根深蒂固。因此，国家在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严格控

制人口增长的工作中，从来没有放松过对生男生女都一样的宣传教育。仅从城乡普遍推行计

划生育的70年代算起，这方面的宣传教育已有近30年的历史，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生

育上重男轻女的性别偏好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远未销声匿迹，在相当程度上仍较普遍地存
在。

究其原因，不碍乎经济与非经济因素。概略地从经济原因看，除受男孩养老的传统驱动

外，中国不仅实现了男女同工同酬，而且妇女的就业率也名列世界前茅。从非经济因素来看，

除受男孩传宗接代、继承家业的传统驱动外，从参政的女性所占比例看，中国较之不少发达国

家都高。在度量妇女地位的诸多指标中，中国位居世界前列的为数不少，那么，为什么中国至

今仍存在着相对较强的生育性别偏好呢?这其中既有与现时社会中男女因性别角色之不同而

男性的发展机遇要多于女性有关，也与传统道德因性别差异而不利于女性有关。

众所周知，在有的西方国家，当进入青春期的女儿与异性朋友频繁交往时，母亲往往背靠

背地为女儿提供避孕药具，以防止意外怀孕。然而，这类事情很难想象在当今中国家庭中发

生。即使在个别家庭中出现，其母亲无疑会被当作教唆女儿不守贞操而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

中国家庭养女孩要比养男孩操更多的心。尤其是女孩长大之后，这种操心更多的是担心。

女孩一旦“失身”，往往会造成终生的不幸与挥之不去的精神压力。男孩却全然无“失身”之说。

初婚男女，男方对女方是否失过身是十分苛求的。一旦女方失过身，有不少是要么离婚，要么

感情难以如初，这是常有的事。社会上这种客观现象的存在，必然反映到中国家庭对女儿初婚

前要较男孩担更多的心。

女怕嫁错郎。嫁错了虽可离异，但离异女性较比离异男性的再婚条件通常要大打折扣。

若是离异女性还生育过子女，那再婚条件就更要降一格。即使这样，再婚的女性婚后付出的代

价仍相当大。

女性再婚难，不仅反映在较男性再婚要难得多上，更重要的是女性再婚后，男方对女方的

情感更易破裂。似乎女孩在这方面一生不能走错一步，否则，就不得不长期品尝“后悔药”。

究其原因，主要是受具有性别歧视的传统性道德观念的影响。囿于这种影响，至今，社会

上还没有像对待男人那样对待女人。这其中既有男人要正确对待女人的问题，也有女人要正

确对待女人的问题。也就是说，女性要走出从“女孩”到“女人”的旧辙故道，必须历经一个全社

会不分男女老幼齐参与的不断解放思想、不断更新观念的过程。

这种因性别差异而对女性在性道德方面的歧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与现代文明的推进，

将会逐步加以改变。这是毫无疑义的，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在现今的社会环境下，养女仍要比养男难，这不仅是那些儿女双全的父母给出的答案，更

重要的是歧视女性的传统性道德观依旧在发生作用的反映。

然而，这决不是说这种具有歧视女性的性道德观在短期内不会发生变化。近20年来的改

革开放，中西方文化不仅相互交流、取长补短，同时也相互撞击，使彼此从中都受益匪浅。反映

歧视女性的性道德观也发生了一定变化，有的已被一些人摒弃。但是，要彻底摆脱其束缚，仍

需要一段较长时间的努力。

生育上的男性偏好，并不等于只想生育男孩不想生育女孩。在高生育水平时，男性偏好主

要反映在多子基础上的儿女双全。在低生育水平时，男性偏好主要反映在曾生一个女孩或二

个女孩的无男孩家庭的再育人数，较曾生一个男孩或二个男孩的无女孩家庭的再育人数，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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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多。

尽管养女孩较养男孩所付出的精力要相对大些，但是生有一男或二男的无女孩家庭，仍有

相当大一部分为盼望生个女孩而再育。只不过这些盼望生女孩的家庭，远不如那些无男孩家

庭盼生个男孩那么强烈。无男孩家庭为了能生个男孩，有的甚至宁愿付出通过胎儿性别鉴定

来选择流产女胎的代价。这种代价通常不会发生或少发生在有儿无女而盼生女儿的家庭中。

所谓生男生女都一样，严格来说，应是指生男有生男的好处，生女有生女的好处。实际上，

生男生女是不可能没有区别的。女儿的性别角色在家庭中是儿子的性别角色所无法替代的。

因此，生有一男的家庭为盼望生个女儿而再育的人数，所占二孩生育人数的比重也相当高。

80年代以来，中国与韩国出现的出生性别比异常偏高，其原因分为二类。一类为自然因

素，另一类为社会因素。前者是指：分孩次性别次序别构成分布的改变；后者是指：在有女无儿

家庭为了生个儿子，有一定数量的保男流女胎儿性别选择人工流产。自然因素对出生性别比

偏高能起的作用，对于总体人口出生性别比来说是有限的。也就是说，中国与韩国近期的人口

出生性别比异常偏高，绝大部分成因是社会因素。

五、出生性别比与胎儿性别选择人工流产

“如果高龄夫妇家庭基本上是生育了男孩的育龄妇女不再生育，而未生育过男孩的独女

户、二女户与多孩纯女户进行再育，其它因素影响很小的话，总体出生性别比在一段时期内偏

高是难免的。这种偏高及偏高趋势，只是一定历史时期内的过渡现象。”【2]当出生性别比主要

是受胎儿性别选择人工流产的干扰而偏高时，这种出生性别比偏高往往表现极为异常的状态。

80年代以来，中国与韩国的一孩出生性别比基本稳定在102—107的值域，但这并不意味

着此间历年出生的一孩中都不存在胎儿性别选择人工流产问题。只不过是在第一胎做过胎儿

性别鉴定的妇女中，极少有人以性别选择人工流产为代价来实现第一胎生男孩的愿望。即使

有性别选择人工流产在第一胎发生，由于量少，未能构成一孩出生性别比的异常变动。

1988年，韩国的人口总体出生性别比为113．6；1989年，中国的人口总体出生性别比为

113．9。假定运用胎儿性别鉴定技术来达到生男孩的愿望是准确无误的(实际并非如此)，即只

考虑胎儿性别选择人工流产致使人口总体出生性别比失调，而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作用的

话，在以出生性别比102—107的上限值107为标准的条件下，就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1)在1988年韩国出生婴儿总数中，至少要有13．66％的母亲在生前做过胎儿性别鉴定，

6．6％的女胎被性别鉴定后人工流产；

(2)在1989年中国出生婴儿总数中，至少要有14．28％的母亲在生前做过胎儿性别鉴定，

6．9％的女胎被性别鉴定后人工流产。

所谓的年度出生婴儿总数中母亲生前做过胎儿性别鉴定的至少所占百分数，是根据胎儿

性别鉴定后人工流产的女胎所占百分数推算的，如果包括胎儿性别鉴定后未实施胎儿性别选

择人工流产的部分，则年度出生婴儿总数中母亲曾在生前做过胎儿性别鉴定的，必将大大高出

所提及的至少所占百分数的值。

无论是实施胎儿性别鉴定，还是胎儿性别鉴定后人工流产女胎，总的说来，中国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间的差异是很大的。在有的地方应该说是相当严重的。

生育上的男性偏好程度，大体上是欠发达地区强于发达地区。诸如农村强于镇，镇强于城

市。近期生育上的男性偏好基本上已经转变的地区，还只局限在大城市的城区。

胎儿性别鉴定技术在中国一出现，就有了明确的规定：除了医学上的原因必须要对胎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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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性别鉴定外，任何单位及个人未经批准都严格禁止对胎儿做性别鉴定。可是非法对胎儿性

别做“B”超鉴定的，仍以阶梯方式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从城市向镇，再向农村逐步蔓延。

虽然生育上的重男轻女强度，是欠发达地区大大强于发达地区，是农村强于镇，镇又强于

城市，但是由于“B”超胎儿性别鉴定技术首先是进入发达地区与城市的，因此，出生性别比失

调最初是发生在发达地区与城市，然后才是镇，紧随其后才波及到农村。然而，出生性别失调

程度随着胎儿性别鉴定技术阶梯式的逐步到位，终究要呈现出农村要大于镇、镇要大于城市的

显著差异。

中国的分市、镇、县人口出生性别比差异，虽然在1989年仍处于扩大之中，但是1989年的

市、镇、县人口出生性别比已分别为110．5、114．0和114．5。这就足以初步说明一段时期内的

市、镇、县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调程度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

如果说“B"超胎儿性别鉴定技术，在80年代初期是同时进入市、镇、县的，那么，除了市、

镇、县的胎儿性别鉴定准确率差异外，1989年的市、镇、县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调程度差异则更

加突出。县的人口出生性别比肯定要远比114．5高得多，总人口出生性别比肯定也要较

113．9高得多。

80年代的韩国经济已属亚洲最发达地区之列，而同期中国正处在解决基本温饱问题的年

代。此间受“B”超胎儿性别鉴定导致的胎儿性别选择人工流产，使两国的人口出生性别比呈

明显失调状态。

然而，对于“B”超胎儿性别鉴定问题，中国政府是在其出现的初期就明令禁止。应该说是

起了重要作用的，否则，80年代的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调程度还要高得多。与中国不同，韩

国对使用“B”超胎儿性别鉴定长期未加干预。因此，韩国出生性别比在未来继续上升的空间

是极为有限的。韩国在放开B超胎儿性别鉴定的条件下，其1988年的人口出生性别比为

113．6的事实，足以说明了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对生育上传统的男性偏好有着不可估量的制约

作用。韩国为了使其人口出生性别比早日恢复正常，现今已明令禁止胎儿性别鉴定。

出生性别比又有第二性别比之称，具有强烈生物属性倾向特征，且其值域又相对稳定的指

标。在未能人为改变第一性别比(即受孕性别比)的条件下，人口出生性别比虽然受孩次性别

次序别出生性别比及其构成比的影响，但是其影响极为有限。从80年代的相关数据分析看，

其影响作用相对很小。除此之外，若无胎儿性别选择人工流产女胎，出生性别比是不会以诸如

下列因素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的：(1)妇女生育率下降速度快慢；(2)总和生育率值的大小；(3)生

育上男性偏好程度的强弱；(4)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高低；(5)受教育年限的长短；(6)重男轻女

生育文化环境的有无；(7)城乡之不同。也就是说，在没有胎儿性别鉴定技术无法进行胎儿性

别选择人工流产条件下，出生性别比基本上是一个很少受社会因素变化而变化的指标。

80年代以来，中国、韩国人口的出生性别比失调程度的大小，与为了生男孩宁愿付出人工

流产女胎为代价的孕妇所占比重相关。

随着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传统生育文化必将逐步为现代生育文化所代

替，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如果进一步采取有力措施，标本兼治，那么，出生性别比失调程度不

仅可以受到抑制，而且还会使出生性别比恢复正常的时间早日到来。

无论如何，出生性别比失调也决不可能是中国与韩国人口长期不变的现象。近期的人口

出生性别比失调，只能是特定环境下一段历史时期内的暂时现象。

六、生男生女是性别之分。不是“质量”与“数量”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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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一种屡见不鲜的观点是：当生育率高时，人们可以通过多生孩子来达到有儿子的

目的。但是，当生育率急剧下降时，人们由于严格的生育政策或社会经济条件的限制，而不能

获得他们所希望的数量的孩子时，就会转向一种所谓“质量换数量”的生育战略，以谋求他们所

希望的“质量”的孩子。【33

如果说每个家庭都在达到了生有一个儿子之后才停止继续生育，即80年代初就有人建议

的生男即止方法，那么，妇女平均终身生育子女数只有1．94，较更替生育水平还低得多。

如果说，每个家庭真是在生有一个儿子后就停止生育，从宏观上讲，那就没有必要付出高

生育水平的代价。然而，对于相当大的一部分家庭来说，在其生有一个儿子后并没有停止继续

生育。因此，生男即止难以行通。

在高生育水平时期，中国绝大多数家庭追求的不仅是多子，而且还要儿女双全。这之中既

有已生了数个儿子而无女儿的家庭，为了能生个女儿而多生孩子的。也有已生了数个女儿而

无儿子的家庭，为了能生个儿子而多生孩子的。

在生育水平急剧下降的70年代，由于城乡都普遍蕴藏着节制生育的积极性，政府又提出

了合情合理的计划生育的要求，加之政府通过各种渠道主动提供服务、广泛宣传教育、免费发

放避孕药具到人，就近免费实施节育手术。对响应计划生育的家庭不仅给予物质奖励及一些

优惠待遇，而且还给予精神鼓励。因此，受到城乡广大群众的普遍欢迎与支持，从而出现了生

育率急剧下降的奇迹。

对于想多育的家庭，政府通过政策限制，说服教育与处罚措施等，也极大地抑制了这些家

庭的生育子女的数量。一些重男轻女男性偏好强烈的只生有女孩的无男孩家庭，却始终是多

孩生育的主要对象。对于这些少数已生有若干个女孩而无男孩的家庭，为了能生个男孩而继

续生育的，其数量相对来说是极其有限的。

如果把有女无儿家庭为达到生男孩目的继续生育，称之为“所谓‘质量换数量’的生育战

略，以谋求所希望的‘质量’的孩子”，那么，胎儿性别鉴定与鉴定后的保男流女人工流产，则是

其论点的集中体现。但是，我们认为，这种论点的提法是极为不妥的，也是一种对生女孩的性

别歧视。

人的男女性别之分，是自然属性之分。生男生女这种性别之分，决不是“质量”与“数量”之

分。无论从什么角度去理解，这种把生女孩的多少称为是“数量”，把追求生个男孩称之为是求

“质量”，将男女性别之分称之为是“质量”与“数量”之分，其本身却恰恰带有自己所要摒弃的浓

厚的重男轻女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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